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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家民

通 讯 员 刘思齐 王延鹏

日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联合市三中院、宁河区检察院、宁河
区法院在宁河区苗庄镇召开某村七农
户行政争议化解磋商会。经过检法两
级四院和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的六方
两轮磋商，成功化解了七起申请行政
诉讼检察监督案件，七户村民当场自
愿撤回了监督申请。

小案件内含大民生
2017年，宁河区苗庄镇某村七户

村民因公路改建工程与当地行政机关
产生征地拆迁安置行政诉讼纠纷，后
起诉至法院。两级法院均以不符合起
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了七户村民的
起诉。三分院受理村民监督申请后，
经审查认为法院生效裁定认定事实符
合法律规定，裁定结果并无不当。但
案涉七户村民的宅基地审批和住房建
设问题因征地补偿长达六年时间未能
履行到位，即便经过诉讼仍未得到妥
善解决，他们的居住条件令人担忧，生
活颇为不便。

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承办
检察官梳理出本案最大的难点是七户
村民坚持认为：自己拆迁前原宅基地
面积远大于政府承诺给每户安置的
200平方米。可是由于历史原因，政
府部门和相关土地管理部门均查询不
到七户村民原宅基地的审批面积，导

致这一拆迁安置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
解决。在深入了解到七户村民这一心
结后，承办检察官感觉到：这七起行政
检察监督案件，看似“小案”却内含“大
民生”，因此“小案不能小办”。要想真
正让群众感受到检察机关办案的客观
公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就必须做
到以证据服人，依法律止争。承办检
察官们本着一心为民，依法维护村民
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实质问题的态度，
积极运用调查核实权，主动收集能够
证明七户村民原宅基地面积的相关书
证材料。

多举措解村民“心结”
案件办理过程中，三分院检察

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依法能动
履职，综合运用实地走访、释法说
理、检法联动、督促履职、现场调处
等方法办理案件，努力做到“接地
气”“贴民心”。承办人先后六次赴
苗庄镇政府详细了解情况、听取案
涉七户村民诉求，并实地勘察征地
现场情况和村民居住现状，直观了
解产生行政争议引发诉讼的焦点和
案件处理的难点、堵点。

与此同时，三分院充分发挥与三
中院建立的行政争议联动化解机制作
用，一方面联合三中院耐心向涉案七
户村民释法说理，用通俗易懂的沟通
方式讲明法院裁驳的法律依据以及宅
基地征收补偿标准，征得村民理解，化

解村民的“法结”。另一方面结合村民
用地、建房和补偿需求积极与镇政府、
村民协商化解矛盾方案，努力纾解村
民的“心结”。

经过承办检察官的多方走访，细
致查找，最终找到一张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社员建房施工执照》，证实了七
户村民的原宅基地面积与政策所规定
的每户200平方米的标准相差并不
多。承办检察官据此书证与七户村民
逐一谈话确认，成功打开了村民心中
沉积多年的“心结”，村民终于认可了
政府安置的宅基地面积。

在全面了解案情并查阅相关政
策法规基础上，三分院承办人依法向
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镇政府推
动村民宅基地安置及补偿尽快落实
到位。

在前期开展大量工作的基础上，
三分院联合三中院、宁河区检察院、宁
河区法院到村民“家门口”召开行政争
议化解磋商会，组织七户村民与镇政
府负责人面对面坦诚协商，逐项解决
村民安置用地和补偿款落实问题，当
面促成双方互谅互让，达成了包括确
认安置建房土地面积、补偿村民因延
期建房产生的费用支出和财产损失等
内容在内的和解协议，有效化解了长
达六年之久的行政争议。会后，七户
村民对三分院等政府机关依法能动履
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尽心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做法表示
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

检法联动 合力化解行政争议

村民们的“心结”解开了

本报讯（记者李倩）日前，津南区司法局
海棠司法所联合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举
办“棠苗学法”法治教育系列课程启动仪式。

海棠司法所“棠·法”宣讲团成员为在
场的2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守护海棠，共
防欺凌》主题法治课。宣讲团成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向师生们阐述了
什么是校园欺凌、欺凌的危害以及面对校
园欺凌的做法等内容，通过引导提问、互动
讨论等形式，告诫同学们要增强法治观念，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好少年。
“棠苗学法”法治教育系列课程是海棠

司法所促进校园法治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
的重要举措。课程设置为每月1-2次，结
合法治宣传月、国家安全教育日、民法典宣
传月、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邀请律
师、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法律从业人员
等“棠·法”宣讲团成员，定期为学校师生讲
授法治课程，促进青少年树立法治思维，点
亮法治梦想。

近日，和平区鞍山道小学邀请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

消防员走进学校，开展安全教育体验课，增强学生们的安

全意识。 本报记者 周伟摄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一男子自恃驾车
技术过硬，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
下违法驾车上路，被交警河西支队解放南
路大队查处。

近日，解放南路大队交警在解放南路
与黑牛城道交口附近执勤时，发现一辆小
客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有交警后，意图躲避
检查，交警上前依法拦检。车辆停下后，交
警示意该车驾驶人出示驾驶证等相关证
件，驾驶人神情紧张，最终承认自己刚报名
学习驾驶技术，尚未开始参加考试，但自认
为技术过关，于是就“无证驾驶”。

交警耐心向其讲解了相关法规和“无
证驾驶”的危害。按照法律规定，未取得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将被依法罚款、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 通讯员张怡

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属于违法犯罪
行为，但总有人心存侥幸，认为只不过
是自己用来“玩玩”。日前，西青区人
民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非法持有枪支
案件。

枪支“发烧友”李某某对枪支十分
感兴趣，陆续在不同社交软件结识卖
家，购买仿真枪支及配件，后放置于住
处收藏。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其房屋
内查获十一支枪形物及BB弹等物

品。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
定，其中五支枪形物为以压缩气体为
动力的枪支。案发后，李某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
事实。

西青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李某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
五支以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其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构成非法持有
枪支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李

某某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经西
青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采纳西青区
检察院量刑建议并依法判决。

检察官再次提醒市民：非法持有
枪支行为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和社
会危害性。我国对枪支弹药有严格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持有、私藏枪
支、弹药，都是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对于枪支持有使用，要依
法依规取得行政许可，把握住爱好与
违法的尺度，切莫逾越法律红线！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一男子为获取挥
霍钱财，竟入室偷盗大量财物，后被警方及
时抓获归案。

近日，公安宝坻分局先后接到两名群
众报警，均称家中财物被盗。民警了解到，
两家被盗钱财损失计4万余元，具体被盗
时间不详。案发后，该分局组织精干警力，
启动合成作战模式，派员及时到达现场侦
查，确认屋内物品翻动痕迹明显。为尽快
破案，民警扩大侦查范围，边走访村中群
众，边调阅周边公共监控视频资料。很快，
一名可疑人员进入视线，该人衣着遮盖严
实，骑乘一辆无牌照摩托车。民警及时把
相关线索反馈到该分局违法犯罪数字化侦
查中心。

在违法犯罪数字化侦查中心支撑下，
民警确定了嫌疑人身份信息，但由于嫌疑
人居无定所，给抓捕带来困难。民警对嫌
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地毯式走访排
查，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藏匿地点，及时把
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嫌疑人供述了其为
获取挥霍钱财，入室盗窃钱财的详情，并交
代了藏匿赃物的地方。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危险的爱好！非法持枪获刑

消防安全课 体验感“拉满”

近日，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

育学院，开展火灾疏散逃生大演练。活动中，消防员为学生

们播放了火灾警示教育片，阐述了火灾的危害性及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的必要性，并通过现场问答的形式与学生展开

互动。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石乔摄

精心伪装偷盗
难逃警方法眼

还没取得驾照
就敢开车上路？

男子“无证驾驶”被查处

“棠苗学法”法治教育系列课程启动

树立法治思维
点亮法治梦想


